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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四號報告書》─  第 6 章

警署改善和合併計劃

撮要

1 . 一九九九年，香港警務處（警務處）推行警署改善計劃 ，

以改善 5 9 個警隊建築物的環境和保安，估計費用為 6 . 492 億元。
同年，警務處開始推行警署合併計劃，把多個警署合併，以便更

有效地調配前線工作人員和節省開支。

延遲完成警署改善計劃

2 .     內部溝通不足　整項警署改善計劃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大
致上完成，較原定時間延遲了 21 個月。警務處各單位內部溝通不
足，是導致計劃延誤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審計署建議，在日後策劃

所有警署改善計劃時，警務處處長應確保能顧及用者的要求，以

及盡早把改善工程的種種限制通知有關各方。

3 .     試驗計劃的管理　建造工程承建商和保安系統承建商之
間缺乏協調，是導致計劃延誤的另一個原因。建築物改善工程和

警 署 全 自 動 保 安 系 統 裝 設 工 程 分 別 在 兩 個 試 驗 計 劃 中 接 受 測

試。審計署建議，在日後策劃所有警署改善計劃時，警務處處長

應考慮把計劃各主要部分納入同一試驗計劃，以便充分評估各方

互相協調所需要的程度。

多出地方的使用情況

4 . 發現多出的地方的使用情況　審計署注意到，在推行警

署改善計劃後，警務處更能地盡其用。然而，在三個警隊建築物

中，尚有 1  686 平方米被發現多出的地方空置超過兩年。審計署
建議警務處處長應徵詢政府產業署的意見，從速就推行警署改善

計劃而發現多出的地方制定計劃，以落實該等地方的短期和長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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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。

5 . 青衣警署額外多出的地方　新界南總區總部若干行動單

位佔用了青衣警署二樓部分地方。這些行動單位將於二零零五年

年中遷入座落於荃灣的新大樓，屆時青衣警署會多出更多地方。

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在探討青衣警署多出地方的長遠用途

時，顧及新界南總區總部轄下行動單位將騰出的地方。

6 . 剩餘的辦公地方　警務處因善用更衣室及夜更值勤室而

有剩餘辦公地方，但審計署注意到，警務處沒有就該等多出地方

的用途徵詢政府產業署的意見。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徵詢政

府產業署的意見，澄清《政府產業管理及有關事務規例》內，有

關處理警務處剩餘辦公地方時須依循的程序。

經改建的報案室

7 . 設立接待處的需要和調派人員駐守接待處　審計署在二

零零四年七月至九月視察了 16 間報案室。審計署發現，在 9 間
設有接待處的報案室中，有 6 個接待處沒有警務人員駐守。審計
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： (a )認真檢討報案室接待處的使用情況和
調派警務人員駐守接待處；及 ( b )考慮把市民對接待服務需求偏
低的報案室接待處改作其他更具實益的用途。

8. “後勤運作”地方的地毯問題　在二零零一年，“後勤運

作＂地方新鋪設的方塊地毯的問題，曾在多次會議上討論過。在

二零零三年一月，警務處同意建築署以橡膠合成地板，更換 48 間
報案室的“後勤運作＂地方的方塊地毯，估計費用約為 1 70 萬元。
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在日後警署改善計劃的實施階段，認真

考慮用者的反應，並對原來的實施計劃適時作出調整，以避免不

必要的開支。

報案室資訊站

9 . 沒有使用的硬件　審計署在二零零四年七月至九月期間

實地視察 16 間報案室，發現資訊站的硬件 (即網絡攝影機、鍵盤
和揚聲器 )並沒有用來為市民提供互動服務。審計署建議警務處
處長應研究資訊站硬件的用途和資訊站的功能，以期改善和擴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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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站為市民提供的服務。

10 . 資訊站使用率　審計署注意到，個別報案室所設資訊站

的使用率差別頗大。二零零一年一月至二零零四年十月期間，機

場警署報案室內的一 個資訊站錄得最低 1 次的每日平均瀏覽次
數，而北角警署報案室內其中一個資訊站則錄得最高 28 0 次的每
日平均瀏覽次數。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定期檢討資訊站的使

用率，找出資訊站使用率偏低的原因，並採取適當措施，確保資

訊站得到善用。

11 . 資訊站另作其他用途　審計署注意到，警務處使用案件

圖示系統資訊站向警務人員作簡報。案件圖示系統資訊站是觸屏

式資訊站，警務人員可通過資訊站，閱覽最新的刑事案件資料。

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考慮把資訊站的用途，轉作案件圖示系

統資訊站，以期更有效地利用資訊站，以及方便警務人員通過案

件圖示系統取閱資料。

12 . 資訊站失靈　審計署在二零零四年七月至九月期間實地

視察 16 間報案室，發現有些資訊站失靈。資訊站失靈會減低市
民使用資訊站的意欲。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確保資訊站妥善

運作。

資源中心

13 . 資源中心的使用情況　審計署注意到，警務人員使用資

源中心的次數偏低。審計署視察的 16 間資源中心中，有 8 間資
源中心的書架只放有少量書籍和參考資料。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

長應： ( a )考慮進行用者意見調查，找出資源中心使用率偏低的
原因，並尋求方法提高使用率；及 (b )確定個別資源中心存放的
參考資料，是否可以滿足警務人員的需要。

14 . 相距不遠的資源中心　一些設於警隊建築物內的資源中

心相距不遠。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認真檢討所有資源中心的

位置和使用率，特別是相距不遠的資源中心，以及研究可否把使

用率偏低的資源中心改作其他更具實益的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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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署全自動保安系統

15 . 利 益 相 關 者 太 遲 參 與 　 由於 利益 相 關者 太 遲 參 與 的 關

係，在裝設警署全自動保安系統時出現了誤會和混亂。審計署建

議警務處處長應在日後處理有關科技的改善計劃時，盡早讓所有

利益相關者參與，並徵詢他們的意見，以確保在設計和推行計劃

的各個階段，都能顧及到他們的要求、關注和提議。

警署合併計劃

16 . 合併後的警署辦公地方擠迫　青山警署和柴灣警署進行

了改建工程，以容納從其他警署調來的額外人員。為解決這兩個

合併後的警署辦公地方擠迫的問題，警務處進行了額外的改善工

程。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在策劃日後警署合併時，在合併警

署提供足夠地方以容納額外員工、檔案及財物，並在警署合併前

先完成改建工程。

17 . 善用資源　警務處已成功推行警署合併計劃，令工作效

率得到改善，加強前線工作的覆蓋範圍和節省管理費用。截至二

零零四年八月，六個警區在警署合併後，透過刪除 117 個職位而
節省了 4 , 4 30 萬元。審計署建議警務處處長應繼續推行警署合併
計劃這個良好做法。

當局的回應

18 . 當局大致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五年四月


